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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委编办 2020 年度绩效自评工作报告

根据《石家庄市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办法》（石财绩[2013]2 号）

和石家庄市财政局《关于开展 2020 年专项资金绩效自评工作的通

知》（石财监[2021]1 号）要求，市委编办对 2020 年度部门绩效进

行了自评，现将绩效评价结果报告如下。

一、绩效自评工作组织开展情况

1.前期准备

绩效自评工作由市委编办综合处牵头，组织所涉及项目科室

成员成立绩效评价工作组，工作组在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共性

指标体系框架的基础上，结合年初预算批复的部门整体支出绩效

指标、部门职责以及项目特点，补充设计个性指标，确定部门整

体支出和项目的绩效自评指标体系、绩效考评实施方案，并开展

相关绩效自评工作。

2.组织实施

由绩效自评工作组根据部门实际情况，结合部门整体支出自

评指标体系进行打分，得到绩效自评结论，并形成部门整体支出

绩效自评报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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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 年财政安排我单位专项资金 168.55 万元，资金来源主要

源于财政拨款，无其他资金投入。资金主要用于办公费、印刷费、

培训费、差旅费、车辆运行维护费、会议费、购买安可办公设备

等方面。所有开支均按照机关财务管理制度执行，资金的使用严

格把关，整个项目的运行完全按照机关内部管控制度、市财政局

的有关规定执行。单位内部不定期进行抽查，严格遵守纪律，不

存在违规违法的问题；各个专项资金使用与具体专项实施内容相

符，绩效总目标和阶段性目标都已按照计划高效完成。

二、绩效目标实现情况

本年度专项工作经费管理规范，已按计划完成支出进度。对

各项职能指标完成情况进行了自检自查,各项工作均已完成，专项

资金绩效评价表的综合得分为 100 分，自评为优秀。

三、绩效目标设定质量情况

通过绩效自评结果对比倒查的年初绩效目标设定质量情况，

加强预算绩效管理意识，在总结上一年度预算执行情况的基础上，

结合本单位年度发展规划和目标，判定预算收支变化因素，有利

于科学合理地编制当年预算；在预算执行过程中，通过有效地建

立和实施监督检查制度，保障年初绩效目标得以顺利实现；通过

预算支出整体评价，考察绩效目标的实现程度，总结存在的问题，

分析原因，提出整改，不断提高预算绩效管理水平，提高财政资

金使用效益。



- 3 -

四、整改措施及结果应用

（一）根据绩效评价结果建立整改机制

对部门整体支出开展绩效评价工作是一项全新的工作，我办

及时成立了绩效评价工作小组，加强专业人员工作力量,以绩效评

价结果为依据,全面规范机关财务专业工作。

（二）强化评价结果在项目申报和预算编制中的有效应用

对绩效评价中发现的问题、达不到绩效目标或评价结果较差

的项目，及时督导整改,强化项目支出。同时,根据使用情况调整

项目或相应调减项目预算，直至取消该项财政支出,极大优化了机

关财务预算结构。

（三）建立部门绩效评价信息反馈公开机制

建立了评价信息反馈公开机制。将绩效结果信息、问题及整

改意见等及时反馈给项目实施各处室，项目实施处室将整改意见、

落实整改情况及时报送综合处，综合处统一汇总公开，有力督促

各处室有效使用经费。


